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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第二會議室 

                                         時間：108年 1月 15日 



 

 

慈濟科技大學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87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5日(星期二)上午 9:00 

二、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              紀 錄：陳亭心 

四、出席人員：何玉菁主秘(王怡文組長代)、陳清漂教務長、牛江山學務長、

魏子昆總務長、林祝君研發長、謝麗華主任(黎依文組長代)、

張智銘主任(邱雪媜組長代)、李長泰主任、謝依蓓主任、

謝易達館長、李家琦主任(楊天賜組長代)、朱芳瑩主任 

(王尹芝同仁代)、牛河山主任(蔡欣晏組長代)、宋惠娟院長、

游崑慈院長、楊翼風主任、張玉婷主任、洪茂欽所長、 

藍毓莉主任、林珍如主任、杜信志主任、楊均典副主任、

王怡文組長、葉秀品組長、蔡芳玲組長、戴國峯組長、 

吳晋暉組長、程君顒組長、郭又銘組長(林宸伶同仁代)、 

蔡群瑞主任、張金木組長、李佩穎組長(曾文屏同仁代)、 

李洛涵組長、陳玉娟組長、吳文清組長、潘筱雯組長、 

謝宜伶組長、彭進興組長、賴蓎諼組長、陳玫君組長、 

楊  嬿組長、王錠堯主任、黎依文組長、邱雪媜組長、 

江玉君組長、林信漳組長、陳駿閎組長、呂家誠組長、 

楊天賜組長、吳佳玲組長、陳秋娟組長、蔡欣晏組長、 

翁銘聰組長、張玉瓊組長、陳立仁組長、楊珍慧組長、 

江明珠組長、胡凱揚組長、莊瑞菱組長 

五、列席人員：陳副總紹明 

六、請假人員：王承斌組長、高夏子主任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修正「慈濟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校曆」。108.1.4公告。 

(二)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報稿件審查辦法」。108.1.8公告。 

(三)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參與校外學術競賽獎勵暨補助

辦法」。維持原案不修正。 

(四)修正「境外學生(含外籍生、僑生、港澳生、大陸學生及短期研修生)輔導

機制作業要點」。108.1.7 公告。 

(五)廢止「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境外學生管理辦法」。108.1.7 公告。 

(六)新訂「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研究所導師評量辦法」。緩議。 

(七)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績優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

108.1.4 公告。 

(八)修正「慈濟志業體所屬中學學生就讀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獎勵

辦法」。108.1.4 公告。 

(九)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108.1.4 公

告。 

(十)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各項競賽活動頒發獎金(品)原

則」。108.1.4 公告。 

(十一)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安全衛生管理規章」。108.1.4 公

告。 

(十二)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危害通識計畫」。108.1.4 公告。 

(十三)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辦法」。

108.1.4 公告。 

(十四)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研究或專案工作人員聘任管理辦

法」。108.1.4 公告。 

(十五)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職員工暑期休假作業要點」。

108.1.4 公告。 

(十六)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圖書館管理作業準則」。108.1.7

公告。 



 

 

(十七)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電腦教室管理及借用辦法」。

108.1.4 公告。 

(十八)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委員會設置

辦法」。108.1.4 公告。 

(十九)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績優學生獎學金發

給辦法」。108.1.8 公告。 

 

八、主席報告： 

感恩各位同仁的努力，今年招生率比去年提升，107 學年度私立技專院校新生

註冊率本校排名為第十，整體註冊率 91.31%。面臨少子化的衝擊，學校經營、

招生面臨嚴峻的考驗，請各位同仁持續努力，不管是在教學及學生輔導上要更

用心，希望同仁把學校當自己的家來經營，共同讓學校越來越好。 

 

九、各處室院系所科工作報告：詳如期末校務會議 

 

十、各單位報告事項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游崑慈院長： 

1.希望每個班級在每個月的慈誠懿德活動日有固定的教室，因現在各班沒有固定教

室，教室空間為先借先贏，導致有些班級在慈誠懿德活動日只能借到一些不合適

與慈誠懿德爸媽互動的場地；另外也因為一般教室不是那麼足夠，除每個月的慈

誠懿德活動外，平時的班會課是不是可以彈性的調整時間。 

2.現在醫管系兩班併一班，已經出現老師課不足，未來可能會有沒課的狀況，希望

學校能盡快修正兼任老師聘任作業流程。是否請各系排課時把不夠課堂數的課程

需求及老師背景需求等資料提供給院，讓院可以讓課不足的老師依專長去認養，

解決老師課不足的情況。 

教務處戴國峯組長： 

1.會後與學務長協調討論彈性調整班會課時間的可行性及行政程序相關事宜。 



 

 

2.建議在校級會議前，護理系及全人教育中心有缺課，課堂數老師不夠的時候，先

提供課程名單給管院，由院來做課程協調，不足者再外聘兼任老師。 

羅文瑞校長： 

1.請人文室與各班班級幹部協調慈誠懿德活動空間，並於開學前預借整學期的教室

空間。 

2.教學單位排課由各系先排好送院討論及協調，排定完成後再走行政三級三審課程

委員會流程。 

3.因應少子化、產業發展及學生需求，老師們也要有成長，培養第二專長，提昇自

己的能力才不致於被淘汰。 

 

十一、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實習課程重(補)修辦法」第二

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一、學生各系實習成績未達六十

分，及曠實習累計達三天以

上者，需重修該系實習。 

二、因請假(公假除外)累計時數

若達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

或因其他因素未能完成實

習，而無實習成績者，應重

修實習。 

三、需重修實習之學生，除畢業

班學生可日間部、進修推廣

部跨組補實習外，其餘學生

第 二 條   

一、學生各系實習成績未達六十

分，及曠實習累計達三天以

上者，需重修該系實習。 

二、因請假(公假除外)累計時數

超過實習總時數三分之

一，或因其他因素未能完成

實習，而無實習成績者，應

重修實習。 

三、需重修實習之學生，除畢業

班學生可日間部、進修推廣

部跨組補實習外，其餘學生

依據慈

濟學校

財團法

人慈濟

科技大

學重

(補)修

學生上

課實施

辦法第

六條，

另酌作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應於下學年度與相同學制之

班級一同實習。 

 

應於下學年度與相同學制

之班級一同實習。 

文字修

正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一。 

 

學生事務處提案 

提案二：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導師評量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條

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現況，增修研究所導師的部分。 

二、經 107 年 9 月 11 日第 1 次導師會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本辦法評量對象為擔任本校日間

部之導師，包含五專四技部及研究

所，五專四技部區分甲、乙、丙三

組，甲組包含五專部一、二、三年

級；乙組包含五專部四年級、四技

部一、二、三年級、四年級非實習

班級及二技部一、二年級；丙組包

含五專部五年級、四技部四年級實

習班級及各學制延修班。 

第 二 條  

本辦法評量對象為擔任本校日間

部之導師，區分甲、乙、丙三組，

甲組包含五專部一、二、三年

級；乙組包含五專部四年級、四

技部一、二、三年級、四年級非

實習班級及二技部一、二年級；

丙組包含五專部五年級、四技部

四年級實習班級及各學制延修

班。 

增加文
字 

第 三 條 評分標準及總分計算

方式 

(二)參與各項班級活動：按時出席

學生朝會、班週會及班級各項

重大集會活動，以實際出席次

數對照全學期應出席次數，並

以簽到單之簽名為依據。評分

第 三 條 評分標準及總分計

算方式 

(二)參與各項班級活動(佔

15%)：按時出席學生朝會、

班週會及班級各項重大集會

活動。評分細項如下： 

1.朝會、班週會及重大集會

修改文
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細項如下： 

1.五專四技部：佔 15% 

(1)朝會、班週會及重大集

會活動佔 5%。(生輔組) 

(2)慈誠懿德會佔 5%(人文

室)：惟丙組此項不計

分。 

(3)校內班級體育競賽佔

5%(體育學科)：學生各

項運動競賽活動之參與

情形，依班級體育競賽

活動之出席率(每學年

固定舉辦兩項以上之體

育競賽)計分。惟丙組此

項不計分。 

2.研究所：佔 20% 

(1)班會活動 10%。(生輔

組) 

(2)班級座談等重大集會活

動 5%。(所長) 

(3)慈誠懿德會 5%。(人文

室) 

活動佔 5%(生輔組)： 

以實際出席次數對照全

學期應出席次數，並以簽

到單之簽名為依據。 

2.慈誠懿德會佔 5%(人文

室)： 

以實際出席次數對照全

學期應出席次數，並以簽

到單之簽名為依據。惟丙

組此項不計分。 

3.校內班級體育競賽佔

5%(體育學科)： 

學生各項運動競賽活動之參與情

形，依班級體育競賽活動之出

席率(每學年固定舉辦兩項以

上之體育競賽)計分。惟丙組此

項不計分。 

(三)學生事務之協助與輔導：配合

各系所及導師相關工作之推

展。評分細項如下： 

1.五專四技部：佔 35% 

(1)推動學生服儀及生活品

德教育佔 10%(生輔

組)：每學期統計學生獎

勵紀錄，服儀及生活品

德之獎懲各佔 50%(期

末班級幹部獎勵、社團

幹部獎勵及導師獎勵不

(三)學生事務之協助與輔導(佔

35%)：配合各系及導師相關

工作之推展，包括學生服儀

及生活品德教育、整潔秩序

工作推展、學生社團參與及

協助系上宣導相關事項

等。評分細項如下： 

1.推動學生服儀及生活品

德教育佔 10%(生輔組)：

每學期統計學生獎勵紀

錄，服儀及生活品德之獎

修改文
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列入計算)，依全學年總

成績換算，惟丙組此項

不計分。 

(2)宿舍秩序整潔工作推展

佔 5%(生輔組)：宿舍秩

序整潔工作推展，協助

督導班級同學環境打掃

工作與秩序，依秩序整

潔競賽獎懲辦法規定，

並以全學年總成績換

算。 

(3)班級整潔及環保工作推

展佔 5%(衛保組)：教室

整潔及環保工作推展，

協助督導班級同學環境

打掃工作，依教室整潔

及實際參與狀況評比

之，惟丙組此項不計

分。 

(4)導師協助院、系上宣導

相關事項佔 15%(各院

院長 5%、系主任 10%)：

即時反應學生所提之

院、系務建議，並協助

宣導相關事項，扮演

院、系與學生之間的重

要溝通橋樑。 

2.研究所：佔 30% 

(1)推動學生服儀及生活

品德教育佔 5%(生輔

組)：每學期統計學生

獎勵紀錄，服儀及生活

品德之獎懲各佔

50%(期末班級幹部獎

懲各佔 50%(期末班級幹

部獎勵、社團幹部獎勵及

導師獎勵不列入計算)，

依全學年總成績換算，惟

丙組此項不計分。 

2.宿舍秩序整潔工作推展

佔 5%(生輔組)：宿舍秩

序整潔工作推展，協助督

導班級同學環境打掃工

作與秩序，依秩序整潔競

賽獎懲辦法規定，並以全

學年總成績換算。 

3.班級整潔及環保工作推

展佔 5%(衛保組)：教室

整潔及環保工作推展，協

助督導班級同學環境打

掃工作，依教室整潔及實

際參與狀況評比之，惟丙

組此項不計分。 

4.導師協助院、系上宣導相

關事項佔15%(各院院長

5%、系主任10%)：即時反

應學生所提之院、系務建

議，並協助宣導相關事

項，扮演院、系與學生之

間的重要溝通橋樑。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勵、社團幹部獎勵及導

師獎勵不列入計算)，

依全學年總成績換算。 

(2)協助學生對所務反應

及所上校務資訊佈達

佔 10%(各所所長)：即

時反應學生所提之所

務建議，並協助宣導相

關事項，扮演所與學生

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梁。 

(3)導師協助院、所上宣導

相關事項佔 15%(各院

院長 5%、所長 10%)：

即時反應學生所提之

院、所務建議，並協助

宣導相關事項，扮演

院、所與學生之間的重

要溝通橋樑。 

(五)加分項目(總上限 5 分，每次

1 分為原則-導師提供佐證資

料，由相關單位複核) 

1.五專四技部： 

(1)協助勞作教育課程執行

(課指組)。 

(2)熱心協助特殊個案輔導

(學諮中心)。 

(3)協助處理學生重大校園

安全事件得宜(生輔

組)。 

2.研究所： 

(1)協助學生學術發展（提

供專業學習資訊、鼓勵

或協助參加競賽、成果

發表、國際交流等）(所

長) 

(五)加分項目(總上限 5 分，每次

1 分為原則-導師提供佐證

資料，由相關單位複核) 

1.協助勞作教育課程執行

(課指組)。 

2.熱心協助特殊個案輔導

(學諮中心)。 

3.協助處理學生重大校園

安全事件得宜(生輔組)。 

修改文
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2)熱心協助特殊個案輔
導。(學諮中心、學務處) 

決  議：1.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 

2.護理系日間部、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導師人選分別由學務處、進修部及進

修學院安排，餘由各系自行安排。 

 

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提案 

提案三：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選送優秀學生境外短期研修辦法」

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選送會議，臨時動議提案通過新增補助金額

條款：因本國學生曾獲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補助，第二次出國者，僅補助

50%。 

二、因新生有些並無前學制總平均排名，故修正為依期中考成績均達七十分(含)

以上者為原則。 

三、經 107 年 12 月 12 日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選送學生境外短期研修甄

選委員會議通過。 

四、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補助金額與名額： 

一、金額： 

(一)申請至歐美洲、大洋洲者，每

名補助學費、膳雜費及交通費

等 補助金總額上限四萬元；

其它地區補助總額上限二萬

元。 

(二)曾獲學校補助出國者，補助金

額為前款之百分之五十，任務

第 三 條 補助金額與名額： 

一、金額： 

(一)申請至歐美洲、大洋洲者，

每名補助學費、膳雜費及交

通費等 補助金總額上限四

萬元；其它地區補助總額上

限二萬元。 

(二)曾獲學校補助出國者，補助

金額為前款之百分之五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型出國之補助不列入計算。 

(三)曾獲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補

助出國者，第二次出國校內補

助金額為其申請地區總額上

限之百分之五十，第三次後則

不予以補助。 

(四)每名學生在學期間總補助金

額上限四萬元整;修習「國際

化管理人才培育學分學程」學

生補助金額依其選讀辦法辦

理。 

二、名額：依每年學校核定經費訂

定名額。 

十，任務型出國之補助不列

入計算。 

(三)每名學生在學期間總補助

金額上限四萬元整;修習

「國際化管理人才培育學

分學程」學生補助金額依其

選讀辦法辦理。 

二、名額：依每年學校核定經費

訂定名額。 

第四條 

二、智育成績:前二學期在校智育

總成績皆達全班前百分之五

十者；或前二學期成績皆達七

十分(含)以上者。當學年入學

新生認列標準如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智育成績依期

中考成績平均達七十分(含)

或班排名 50%以上者為原則。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成

績。 

第四條   

二、智育成績:前二學期在校智

育總成績均達全班前百分

之五十者；或前二學期成 

績均達七十分(含)以上

者。當學年入學新生認列標

準如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智育成績依

前學制的總平均排名前百

分之三十為原則。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

成績。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三。 

 

教務處提案 

提案四： 

案  由：廢止「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重(補)修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配合辦法管理單位的規劃，完善本校規章辦法之管理，擬將此辦法變更

至教務會議新訂實施。 



 

 

二、本辦法於 108 年 1 月 14 日期末教務會議訂定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  由：廢止「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上課點名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配合辦法管理單位的規劃，完善本校規章辦法之管理，擬將此辦法變更

至教務會議新訂實施。 

二、本辦法於 108 年 1 月 14 日期末教務會議訂定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  由：廢止「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重（補）修學生上課實施辦法」，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為配合辦法管理單位的規劃，完善本校規章辦法之管理，擬將此辦法變更

至教務會議新訂實施。 

二、本辦法於 108 年 1 月 14 日期末教務會議訂定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案  由：廢止「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延修生重（補）修學分實施辦法」，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配合辦法管理單位的規劃，完善本校規章辦法之管理，擬將此辦法變更

至教務會議新訂實施。 



 

 

二、本辦法於 108 年 1 月 14 日期末教務會議訂定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案  由：廢止「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各級學位證書、證明書發給辦法」，

提請討論。 

說  明：為配合辦法管理單位的規劃，完善本校規章辦法之管理，己將此辦法變更

至教務會議新訂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提案 

提案九： 

案  由：廢止「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承攬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提

請討論。 

說  明：為配合辦法管理單位規畫、完善本校規章辦法管理權責，本辦法已於 108

年 1 月 14 日總務會議另訂之。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11:00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一、學生各系實習成績未達六十分，及

曠實習累計達三天以上者，需重修

該系實習。 

二、因請假(公假除外)累計時數若達實

習總時數三分之一(含)以上，或因

其他因素未能完成實習，而無實習

成績者，應重修實習。 

三、需重修實習之學生，除畢業班學生

可日間部、進修推廣部跨組補實習

外，其餘學生應於下學年度與相同

學制之班級一同實習。 

 

第 二 條   

一、學生各系實習成績未達六十分，

及曠實習累計達三天以上者，需

重修該系實習。 

二、因請假(公假除外)累計時數超過

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或因其他

因素未能完成實習，而無實習成

績者，應重修實習。 

三、需重修實習之學生，除畢業班學

生可日間部、進修推廣部跨組補

實習外，其餘學生應於下學年度

與相同學制之班級一同實習。 

依據慈

濟學校

財團法

人慈濟

科技大

學重

(補)修

學生上

課實施

辦法第

六條，

另酌作

文字修

正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學生實習課程重(補)修辦法 

 

中華民國 82年 3月 26日 

第 41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5日 

第 187次行政會議第 9次修訂 

 

第 一 條 本校學生所修各系實習成績不及格或因其他因素未能完成實習而無實習

成績者，應重(補)修實習，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重修實習 

      一、學生各系實習成績未達六十分，及曠實習累計達三天以上者，需重

修該系實習。 

二、因請假(公假除外)累計時數達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含)以上，或因

附件一 



 

 

其他因素未能完成實習，而無實習成績者，應重修實習。 

三、需重修實習之學生，除畢業班學生可日間部、進修推廣部跨組補實

習外，其餘學生應於下學年度與相同學制之班級一同實習。 

第 三 條 補修實習 

      學生因轉學需要補修各系實習者，以與相同學制之班級學生一同實習為

原則。 

第 四 條 補實習時數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因請公、病、事、喪假、遲到、早退及曠實習者，

應補實習，所需補實習之時數按「學生實習請假規則」計算，但不

滿四小時均以補實習四小時；未滿八小時，均以八小時論。在職班

同學每天因原單位工作因素遲到者，請同學事先提出申請並附單位

之證明文件，通過審核後才可執行。 

      二、補實習之時間、地點、於該學年末總結算，由各系統一安排以至原

單位實習為原則，於白天上班時間內以每次實習八小時為單位，將

應補實習之時數實習完。如未完成補實習則扣留畢業證書，直至補

實習完為止。 

      三、補實習時之實習指導老師由實習組指派。 

第 五 條 重(補)實習期間，一切實習規則按「學生實習手冊」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本辦法評量對象為擔任本校日間部之

導師，包含五專四技部及研究所，五專

四技部區分甲、乙、丙三組，甲組包含

五專部一、二、三年級；乙組包含五專

部四年級、四技部一、二、三年級、四

年級非實習班級及二技部一、二年級；

丙組包含研究所、五專部五年級、四技

部四年級實習班級及各學制延修班。 

第 二 條  

本辦法評量對象為擔任本校日間部之

導師，區分甲、乙、丙三組，甲組包

含五專部一、二、三年級；乙組包含

五專部四年級、四技部一、二、三年

級、四年級非實習班級及二技部一、

二年級；丙組包含五專部五年級、四

技部四年級實習班級及各學制延修

班。 

增加

文字 

第 三 條 評分標準及總分計算方式 

(二)參與各項班級活動：按時出席學生

朝會、班週會及班級各項重大集會

活動，以實際出席次數對照全學期

應出席次數，並以簽到單之簽名為

依據。評分細項如下： 

1.五專、四技部：佔 15% 

(1)朝會、班週會及重大集會活

動佔 5%。(生輔組) 

(2)慈誠懿德會佔 5%(人文室)：

惟丙組此項不計分。 

(3)校內班級體育競賽佔 5%(體

育學科)：學生各項運動競賽

活動之參與情形，依班級體

育競賽活動之出席率(每學

年固定舉辦兩項以上之體育

競賽)計分。惟丙組此項不計

分。 

2.研究所：佔 20% 

(1)班會活動 10%。(生輔組) 

(2)班級座談等重大集會活動

5%。(所長) 

(3)慈誠懿德會 5%。(人文室) 

第 三 條 評分標準及總分計算方式 

(二)參與各項班級活動(佔 15%)：按時

出席學生朝會、班週會及班級各項

重大集會活動。評分細項如下： 

1.朝會、班週會及重大集會活動

佔 5%(生輔組)： 

以實際出席次數對照全學期應

出席次數，並以簽到單之簽名

為依據。 

2.慈誠懿德會佔 5%(人文室)： 

以實際出席次數對照全學期應

出席次數，並以簽到單之簽名

為依據。惟丙組此項不計分。 

3.校內班級體育競賽佔 5%(體育

學科)： 

學生各項運動競賽活動之參與情形，依

班級體育競賽活動之出席率(每學年

固定舉辦兩項以上之體育競賽)計

分。惟丙組此項不計分。 

修改

文字 

附件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學生事務之協助與輔導：配合各系

所及導師相關工作之推展。評分細

項如下： 

1.五專、四技部：佔 35% 

(1)推動學生服儀及生活品德教育

佔 10%(生輔組)：每學期統計

學生獎勵紀錄，服儀及生活品

德之獎懲各佔 50%(期末班級

幹部獎勵、社團幹部獎勵及導

師獎勵不列入計算)，依全學年

總成績換算，惟丙組此項不計

分。 

(2)宿舍秩序整潔工作推展佔

5%(生輔組)：宿舍秩序整潔工

作推展，協助督導班級同學環

境打掃工作與秩序，依秩序整

潔競賽獎懲辦法規定，並以全

學年總成績換算。 

(3)班級整潔及環保工作推展佔

5%(衛保組)：教室整潔及環保

工作推展，協助督導班級同學

環境打掃工作，依教室整潔及

實際參與狀況評比之，惟丙組

此項不計分。 

(4)導師協助院、系上宣導相關事

項佔 15%(各院院長 5%、系主任

10%)：即時反應學生所提之

院、系務建議，並協助宣導相

關事項，扮演院、系與學生之

間的重要溝通橋樑。 

2.研究所：佔 30% 

(1)推動學生服儀及生活品德教

育佔 5%(生輔組)：每學期統

(三)學生事務之協助與輔導(佔

35%)：配合各系及導師相關工作

之推展，包括學生服儀及生活品

德教育、整潔秩序工作推展、學

生社團參與及協助系上宣導相關

事項等。評分細項如下： 

1.推動學生服儀及生活品德教育

佔 10%(生輔組)：每學期統計

學生獎勵紀錄，服儀及生活品

德之獎懲各佔 50%(期末班級幹

部獎勵、社團幹部獎勵及導師

獎勵不列入計算)，依全學年總

成績換算，惟丙組此項不計分。 

2.宿舍秩序整潔工作推展佔

5%(生輔組)：宿舍秩序整潔工

作推展，協助督導班級同學環

境打掃工作與秩序，依秩序整

潔競賽獎懲辦法規定，並以全

學年總成績換算。 

3.班級整潔及環保工作推展佔

5%(衛保組)：教室整潔及環保

工作推展，協助督導班級同學

環境打掃工作，依教室整潔及

實際參與狀況評比之，惟丙組

此項不計分。 

4.導師協助院、系上宣導相關事

項佔15%(各院院長5%、系主任

10%)：即時反應學生所提之

院、系務建議，並協助宣導相

關事項，扮演院、系與學生之

間的重要溝通橋樑。 

修改

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計學生獎勵紀錄，服儀及生活

品德之獎懲各佔 50%(期末班

級幹部獎勵、社團幹部獎勵及

導師獎勵不列入計算)，依全

學年總成績換算。 

(2)協助學生對所務反應及所上

校務資訊佈達佔 10%(各所所

長)：即時反應學生所提之所

務建議，並協助宣導相關事

項，扮演所與學生之間的重要

溝通橋梁。 

(3)導師協助院、所上宣導相關

事項佔 15%(各院院長 5%、所

長 10%)：即時反應學生所提

之院、所務建議，並協助宣

導相關事項，扮演院、所與

學生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 

(五)加分項目(總上限 5 分，每次 1 分

為原則-導師提供佐證資料，由相

關單位複核) 

1.五專、四技部： 

(1)協助勞作教育課程執行(課

指組)。 

(2)熱心協助特殊個案輔導(學

諮中心)。 

(3)協助處理學生重大校園安全

事件得宜(生輔組)。 

2.研究所： 

(1)輔導協助學生職涯學術發展

（提供專業學習資訊、鼓勵

或協助參加競賽、成果發

表、國際交流等）(所長) 

(2)熱心協助特殊個案輔導。(學

(五)加分項目(總上限 5 分，每次 1 分

為原則-導師提供佐證資料，由相

關單位複核) 

1.協助勞作教育課程執行(課指

組)。 

2.熱心協助特殊個案輔導(學諮

中心)。 

3.協助處理學生重大校園安全事

件得宜(生輔組)。 

修改

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諮中心、學務處)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導師評量辦法 
 

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15日 

第 135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5日 

第 187次行政會議第 5次修訂 

 

第 一 條 本校為落實導師工作之推展，提升輔導功能，並作為優良導師之遴選依

據，特訂定「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導師評量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評量對象為擔任本校日間部之導師，區分甲、乙、丙三組，甲組

包含五專部一、二、三年級；乙組包含五專部四年級、四技部一、二、

三年級、四年級非實習班級及二技部一、二年級；丙組包含研究所、五

專部五年級、四技部四年級實習班級及各學制延修班。 

第 三 條 評分標準及總分計算方式 

一、評分標準如「慈濟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導師評量表」，評分內容

說明如下： 

(一)導師會議與導師相關研習參與(佔 15%)：按時參與導師會議及

導師相關研習，並執行其決議案與宣導相關重要事項。評分細

項如下： 

1.導師會議佔 5%(課指組)： 

導師會議以出席之次數對照全學期應出席次數，並以簽到單

之簽名為依據，因實習或公假請代理人出席者，以出席計。 

2.導師相關研習佔 10%(學諮中心)： 

導師相關研習以校內導師知能研習之出席次數對照全學期

應出席次數計之，並以簽到單之簽名為依據，其餘校內外

導師輔導相關研習需於第二學期結束前檢附參與證明予

以認證。 

(二)參與各項班級活動：按時出席學生朝會、班週會及班級各項重



 

 

大集會活動，以實際出席次數對照全學期應出席次數，並以簽

到單之簽名為依據。評分細項如下： 

1.五專、四技部：佔 15% 

(1)朝會、班週會及重大集會活動佔 5%。(生輔組) 

(2)慈誠懿德會佔 5%(人文室)：惟丙組此項不計分。 

(3)校內班級體育競賽佔 5%(體育學科)： 

學生各項運動競賽活動之參與情形，依班級體育競賽活動之

出席率(每學年固定舉辦兩項以上之體育競賽)計分。惟丙組

此項不計分。 

2.研究所：佔 20% 

(1)班會活動 10%。(生輔組) 

(2)班級座談等重大集會活動 5%。(所長) 

(3)慈誠懿德會 5%。(人文室) 

(三)學生事務之協助與輔導：配合各系所及導師相關工作之推展。

評分細項如下： 

1.五專、四技部：佔 35% 

(1)推動學生服儀及生活品德教育佔 10%(生輔組)：每學期統

計學生獎勵紀錄，服儀及生活品德之獎懲各佔 50%(期末

班級幹部獎勵、社團幹部獎勵及導師獎勵不列入計算)，

依全學年總成績換算，惟丙組此項不計分。 

(2)宿舍秩序整潔工作推展佔 5%(生輔組)：宿舍秩序整潔工

作推展，協助督導班級同學環境打掃工作與秩序，依秩

序整潔競賽獎懲辦法規定，並以全學年總成績換算。 

(3)班級整潔及環保工作推展佔 5%(衛保組)：教室整潔及環

保工作推展，協助督導班級同學環境打掃工作，依教室

整潔及實際參與狀況評比之，惟丙組此項不計分。 

(4)導師協助院、系上宣導相關事項佔 15%(各院院長 5%、系

主任 10%)：即時反應學生所提之院、系務建議，並協助

宣導相關事項，扮演院、系與學生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 

2.研究所：佔 30% 

(1)推動學生服儀及生活品德教育佔 5%(生輔組)：每學期統

計學生獎勵紀錄，服儀及生活品德之獎懲各佔 50%(期末

班級幹部獎勵、社團幹部獎勵及導師獎勵不列入計算)，

依全學年總成績換算。 



 

 

(2)協助學生對所務反應及所上校務資訊佈達佔 10%(各所所

長)：即時反應學生所提之所務建議，並協助宣導相關事

項，扮演所與學生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梁。 

(3)導師協助院、所上宣導相關事項佔 15%(各院院長 5%、所

長 10%)：即時反應學生所提之院、所務建議，並協助宣

導相關事項，扮演院、所與學生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 

(四)導師輔導情形(佔 35%)：貢獻愛心與能力，熱心輔導學生，協

助設法解決困難。積極啟發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項有益潛能

發展之競賽活動，並獲有優異成績。評分細項如下： 

1.學生知覺導師輔導情形佔 15%(班級學生)： 

學生知覺導師主動關心班上學生，瞭解其生活及學習狀況。

依據班級學生填答「學生對導師輔導情形評量表」得分評

比之。 

2.個別會談與弱勢學生輔導情形佔 20%(學諮中心)： 

依學生基本資料表 B 卡之「導師評語」及「重要個別談話紀

錄」之會談次數為主，「重要個別談話紀錄」為導師與學

生會談之摘要紀錄。 

(五)加分項目(總上限 5 分，每次 1 分為原則-導師提供佐證資料，

由相關單位複核) 

1.五專、四技部： 

(1)協助勞作教育課程執行(課指組)。 

(2)熱心協助特殊個案輔導(學諮中心)。 

(3)協助處理學生重大校園安全事件得宜(生輔組)。 

2.研究所： 

(1)輔導學生職涯發展。(所長) 

(2)熱心協助特殊個案輔導。(學諮中心、學務處) 

二、總分計算方式： 

依上述評分標準及比重計算總分。若為實習班級，其不計分之項

目，以加權方式計算總分。 

第 四 條 優良導師遴選 

一、各單位提供資料由課指組彙整後，送交導師評量委員會審議。導師

評量委員會自總分八十分以上之導師名單中，評選出優良導師。各

組優良導師總人數以不超過該組總人數五分之一為原則。 

二、獲選之優良導師，發給獎狀乙紙及貳萬元獎金鼓勵，並於每學年公



 

 

開表揚。 

三、當選優良導師者由課指組安排於導師會議中實施經驗分享。 

第 五 條  受輔導師輔導機制 

一、經導師評量委員會審議導師評量總分七十分以下之導師，列為受輔

導師。 

二、受輔導師須於次年度參加受輔導師知能研習。 

三、受輔導師應於次年度由課指組排定優良導師協助，撰寫班級輔導計

畫及輔導成效報告，送導師評量委員會審議。 

第 六 條 經導師評量委員會審定後之導師評量成績將提供有關單位做為獎勵、升

等、考核、校外兼課之參考。 

第 七 條  本辦法所訂各項獎助得由教育部獎勵補助本校整體發展經費或其他相關

經費項目下支應。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導師會議討論後，提請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

施，修訂時亦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補助金額與名額：  

一、金額： 

(一)申請至歐美洲、大洋洲者，每名

補助學費、膳雜費及交通費等 

補助金總額上限四萬元；其它地

區補助總額上限二萬元。 

(二)曾獲學校補助出國者，補助金額

為前款之百分之五十，任務型出

國之補助不列入計算。 

(三)曾獲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補助

出國者，第二次出國校內補助金

額為其申請地區總額上限之百

分之五十，第三次後則不予以補

助。 

(四)每名學生在學期間總補助金額

上限四萬元整;修習「國際化管

理人才培育學分學程」學生補助

金額依其選讀辦法辦理。  

二、名額：依每年學校核定經費訂定

名額。 

第 三 條 補助金額與名額：  

一、金額： 

(一)申請至歐美洲、大洋洲者，每

名補助學費、膳雜費及交通費

等補助金總額上限四萬元；其

它地區補助總額上限二萬元。 

(二)曾獲學校補助出國者，補助金

額為前款之百分之五十，任務

型出國之補助不列入計算。 

(三)每名學生在學期間總補助金額

上限四萬元整;修習「國際化管

理人才培育學分學程」學生補

助金額依其選讀辦法辦理。 

二、名額：依每年學校核定經費訂定

名額。 

 

第四條 

二、智育成績:前二學期在校智育總成

績皆達全班前百分之五十者；或前

二學期成績皆達七十分(含)以上

者。當學年入學新生認列標準如

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智育成績依期中

考成績平均達七十分(含)或班排

名 50%以上者為原則。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成績。 

第四條   

二、智育成績:前二學期在校智育總

成績均達全班前百分之五十

者；或前二學期成 績均達七十

分(含)以上者。當學年入學新生

認列標準如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智育成績依前學

制的總平均排名前百分之三十

為原則。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成

績。 

 

附件三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選送優秀學生境外短期研修辦法 

 

中華民國 95年 6月 28日 

第 67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5日 

第 187次行政會議第 16次修訂 

 

第 一 條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拓展本校學生全球

化及多元化視野、提升國際競爭力，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每年選派或接受申請及甄選本校優秀學生若干名，赴國外知名大學或

相關學術、醫療等機構進修研習或交換訪問。 

第 三 條 補助金額與名額： 

一、金額： 

(一)申請至歐美洲、大洋洲者，每名補助學費、膳雜費及交通費

等補助金總額上限四萬元；其它地區補助總額上限二萬元。 

(二)曾獲學校補助出國者，補助金額為前款之百分之五十，任務

型出國之補助不列入計算。 

(三)曾獲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補助出國者，第二次出國校內補助

金額為其申請地區總額上限之百分之五十，第三次後則不予

以補助。 

(四)每名學生在學期間總補助金額上限四萬元整;修習「國際化管理

人才培育學分學程」學生補助金額依其選讀辦法辦理。 

二、名額：依每年學校核定經費訂定名額。 

第 四 條 甄選資格之基本條件： 

一、操行成績: 

學生在學期間服儀整齊、品行優良，前二學期成績均達八十分

(含)以上且無小過(含三支申誡累計及銷過前)以上處分紀錄。

當學年入學新生認列標準如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採計報名截止前懲處情形。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及懲處情形 

二、智育成績: 



 

 

前二學期在校智育總成績皆達全班前百分之五十者；或前二學

期成績皆達七十分(含)以上者。當學年入學新生認列標準如

下：  

(一)未滿一學期者，智育成績依期中考成績平均達七十分(含)或

班排名 50%以上者為原則。 

(二)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成績。 

三、出國前修習慈濟人文相關課程;日間部至少四學分、進修部(進修

學院)至少二學分，皆含當學期，新生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選送相關證明文件： 

一、選送單位初選會議記錄。 

二、遴選學生備審資料(含檢核表)： 

(一)申請表(含自傳、自我能力與潛力 SWOT 分析、家長同意書、

學生同意書及個人資料保護同意書)。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歷年平均及名次百分比)；需經教務處註

冊組查驗。 

(三)遴選學生獎懲紀錄；需經學生事務處生輔組查驗。 

(四)語文能力證明。 

(五)其他輔助文件(在校志工服務證明、擔任班級幹部或社團幹部證

明-需經學生事務處課指組蓋章等)。 

(六)師長推薦意見表。 

(七)其他-當次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活動之主辦單位可另訂所需文

件。 

第 六 條 選送流程： 

一、由各所系(科)或全人教育中心等教學單位接受申請並辦理初選(教

學單位公告甄選辦法至少二週以上，並透過各管道公告周知)。 

二、各所系(科)或全人教育中心等教學單位提交第五條敘述之相關文

件，出國前六週，向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提出申請，經審查

本辦法第五條相關證明文件是否正確無誤後，召開選送委員會議

(不含政府專案)。 

三、選送委員會之委員包含校長、主任秘書、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

心主任、教務長、學生事務長、人文室主任、研發長、進修推廣

部主任、護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心

主任、會計室主任、教師代表兩名及學生代表一名，共十五名，

校長擔任會議主席，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擔任會議執行



 

 

秘書。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選送委員會，核定補助金額、名單及

人數。 

第 七 條 本校選送學生出國短期研修，期程以寒、暑假且不影響學生正常學期

修課為原則。 

第 八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規辦理。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